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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5

如被臨檢人為駕駛人，得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4條

第1項第2款規定以未帶行照處汽車所有人或領用人新臺幣

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款；

如被臨檢人為駕駛人，得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4條第1

項第2款規定以未帶行照處汽車所有人或領用人新臺幣三百元

以上六百元以下罰款；

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4條未帶行照部分已修法刪除。）

356

拒絕告知身分部分時：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7條第1項第2

款處3日以下拘留。

拒絕告知身分部分時：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7條第1項第2

款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2,000元以下罰鍰。

373

移送法辦：汽車駕駛人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

度達每公升○．五五毫克以上，或輔以其他客觀事實

（如嘔吐、意識不清等），得作為「不能安全駕駛」

之判斷時，警察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88條規定，當場

予以逮捕，並以觸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嫌移

送法辦。

移送法辦：汽車駕駛人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

度達每公升○．二五毫克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

○．○五％以上者，或對於有其他情事（如嘔吐、意

識不清等）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得作為

「不能安全駕駛」之判斷時，警察應依據刑事訴訟法

第88條規定，當場予以逮捕，並以觸犯刑法第185條

之3公共危險罪嫌移送法辦。


